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省江北产业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大桥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

建筑产业现代化是以绿色发展为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采取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

装配式施工和信息化管理等方式来建造、使用和管理建筑。为推进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提高环境质量，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

见》，依靠科技进步和改革创新，转变工程建造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推动我市城乡建设走上绿

色、循环、低碳的科学发展轨道。

二、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整体推进。加强部门合作和企业参与，坚持整体推进，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2．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率，优化居住环境，大力推进绿色和节能环保型建筑，

满足社会需求。

3．市场导向，科技进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和鼓励技术创新，加速建设科技的成果转化。

三、目标任务

1．推进新建住宅全装修。从2015年起，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市区新建住宅建设项目全装修率按新开

工建筑面积的10%起步，以后逐年提高，鼓励菜单式装修模式，逐步取消“毛坯房”。

2．推广装配式建筑技术。2015年，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新开工建筑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预制装配

率达到30%。到2020年，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建筑面积累计达到300万平方米，新开工装配式建筑技术项

目的预制装配率达到50%。

3．推进以建筑产业现代化为龙头的产业集团建设。到2017年，创建3个以上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

地、4个以上建筑产业现代化龙头企业。本地建筑产业现代化企业生产的部品、部件，除了满足本市供给，

能向周边城市辐射。

四、政策措施

1．按照年度推进目标，在每年经营性土地出让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用地，并将

预制装配率、全装修面积比例等内容列入土地出让条件。

2．设立建筑产业现代化专项资金，对建筑产业现代化企业以及实施的建筑产业现代化项目予以支持，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五、技术体系

1．制定建筑产业现代化的设计、生产、施工和验收标准，建立标准化部品构件体系，完善工程造价和

定额体系。力争3年内形成涵盖开发、建设、设计、构件生产、物流、施工、监理、验收等方面的建筑产业

现代化标准体系。

2．提升建筑产业现代化企业的制造能力，积极推动以节能环保为特征的绿色建造技术的应用。大力推

进建筑材料部品化、部件化和通用化，加快围护结构、预制主体结构构件、叠合楼板、非砌筑类内外墙板

等部品部件的生产和应用。

3．推广建筑产业现代化适用技术和施工组织技术。注重建筑信息模型（BIM）、减隔震技术、质量检测

和控制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逐步建立产学研一体的建筑产业现代化技术支撑模式。



六、质量监管

1．强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市场主体准入。以建筑产业现代化方式建设的项目，在土地出让或项目招投标

中，明确竞购或招投标主体的资质标准、业绩、技术力量、资信和财务状况等条件须满足实施建筑产业现

代化项目需要。加强对开发企业资质日常监管，逐步引导开发企业实施建筑产业现代化。

2．实施建筑产业现代化构配件和部品部件推广目录管理制度。引导市场消费，加强对部品部件生产企

业的准入和供应管理。

3．依据现有国家法律、规章和安徽省有关规范规程，对建筑产业现代化项目实施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督。

调整现有建设行政和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工作方式，通过试点工程，探索建立职责清晰、运转流畅、监督有

效的监管机制。

七、组织保障

1．成立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市各有关单位参加，负责全市建

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落实相关责任。各县区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

筑产业现代化的具体实施工作。

2．建立建筑产业现代化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委。职能包括：组织编制建筑产业

现代化发展计划、建筑产业部品发展规划；拟定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有关政策；确定建筑产业现代化标准体

系；建立建筑产业部品检测、认证平台等，积极研究和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问题。

3．设立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家委员会。由市住建委会同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

城乡规划局、市国土局、市质监局、市人社局、市物价局、市重点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等单位组织

成立市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建筑规划、设计、开发、施工、质量检测、建筑经济以

及部品生产等领域的专家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提出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条件标准；对确

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开发建设的项目提出装配化率、全装修面积等技术指标；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建设的审核、认定，包括审定装配式建筑项目技术方案、认定项目技术性能等事项，作为项目享受各项优

惠政策的依据。

八、宣传引导

采取多种形式，在报纸、电视、电台与网络等媒体设置专栏或专题，并组织宣传贯彻会议和论坛等，

对政府职能部门、开发企业、规划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企业、生产企业以及消费者开展宣传教育，

提高建筑产业现代化的社会认知度，调动全行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


